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府人三字第42099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八十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府人三字第83015512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府人三字第 8408897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四月二十五日府人三字第8602908900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府人三字第8701736000號函修正第4、9、10、13、14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日府人三字第09107688300號函修正全部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府人三字第09405040900號函修正第2 點
1、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出國案件，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2、 本要點所稱公教人員，係指經由本府權責機關依法任用或聘派僱用之本府各機關學校編制內之人員。但因業務特殊需要須由編制外聘派僱用人員或里長出國考察，應事先簽奉核准。

本要點所稱因公，係指凡由本府給予公假者，均應包括之。

三、 出國案件核辦權責如左：

（一）各機關學校公務人員因公申請出國案件，應報府核辦，但其非屬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且經費係自費或非動支本府預算者，除一級機關與區公所首長及本要點或本府另有規定報府核辦者外，餘均授權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依規定核實辦理。

（二）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因公申請出國案件，由本府教育局核辦。但學校校長於上課期間，應報府核辦；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間因公申請出國案件，得授權由學校核辦。

（三）個人事由申請出國案件，均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規定程序辦理，並應敘明前往國家及事由於事前報經機關首長核准，機關首長應報上一級機關長官核准。其利用假日出國者亦同。

（四）授權由各一級機關及區公所、教育局核辦之因公出國案件，應將核復表副知本府及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等相關機關。

4、 機關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經本府核定後，除各局、處暨直屬機關（含各區公所）首長，及各級學校校長於上課期間應報本府核辦外，其他在未變更、增減計畫項目、內容、人數、經費及前往國家，且出國人員之資格條件均符合「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及其施行細則暨本要點規定者，由本府各局、處暨直屬機關（含各區公所）核辦，並副知本府人事處、主計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5、 各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訓練進修、參加會議或訪問應先作周詳計畫。其所派人員應配合業務需要，並就專長、知能及外文能力等方面從嚴審核遴選。

各機關應將年度因公派員出國計畫事先編列概算，於本府規定期限前彙整報本府核辦。

六、 公務人員出國進修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之規定辦理。以個人身分自行申請全時進修者，如符合左列各款，並經服務機關同意，得准予留職停薪：

（一）連續任職本機關二年以上，最近二年考績（成）一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者。

（二）進修項目與擔任職務有關，並經服務機關同意者。

（三）出國進修期間在一年以內。如報經本府同意得延長一年。

不合前項規定出國進修者，應自動辭職或由原服務機關依規定議處，如構成免職或解聘情事者，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七、 公教人員自費或應國內外機關﹙構﹚邀請，由對方負擔一切費用，申請出國考察、參加會議或訪問等，應符合左列規定：

（一）擔任與擬前往考察、參加會議或訪問項目密切相關職務者。

（二）服務機關因業務需要同意派遣者。

前項人員出國期間，准予公假。

八、 因公申請出國案件，應檢附申請表（格式一）、預定日程表（格式二）及相關邀請書函、證明文件（含中譯本）各一份。如經費由機關學校負擔者，應另檢附經費預算表（格式三）一份。

申請出國進修案件，應另檢附已完成對保手續之保證書（格式四）一份。

出國人員如係機關學校首長，應將其職務代理人一併陳明。

九、 凡奉核定出國人員，應按核定程期出、返國，如有特殊事故變更或取消者，應事先檢附證明文件報由權責機關核備。

未經核准擅自出國或無正當理由變更出國行程、任務及目的或拒不回國或因業務需要通知提前返國未依限辦理者，由服務機關學校視情節輕重依有關規定議處。

十、 出國進修人員，於進修期滿後，應返回原派遣機關學校繼續服務，其服務期間，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 因公出國人員返國後，其報告書應依「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公務出國或赴大陸地區報告處理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出國進修人員其進修報告及進修研習進度說明，依「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辦理。
格式一 

﹙機　關　全　銜﹚ 因公出國人員申請表

	職　　　稱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實授官職等
	
	任現職日期
	
	本府機關學校

到職日期
	

	出國事由

及地點
	

	出國起迄日期
	

	出國任務與出國人員職務之關係
	

	出國人員最近二年出國情形
	

	職務代理人
	　　　　　　　　　　　　（如係機關學校首長出國請敘明職務代理人）

	最高學歷
	　　　　　　　　　　　　　　　　　　　　　（非出國進修者得免填）

	經　　歷
	　　　　　　　　　　　　　　　　　　　　　（非出國進修者得免填）

	最近二年考績
	　　　　　　　　　　　　　　　　　　　　　（非出國進修者得免填）

	外語能力
	　　　　　　　　　　　　　　　　　　　　　（非出國進修者得免填）


格式二

	﹙機　關　全　銜﹚ 出國人員預定日程表

	出

國

人

員
	職稱
	
	
	
	
	
	
	
	
	

	
	姓名
	
	
	
	
	
	
	
	
	

	出國事由
	

	行

程
	日期
	
	
	
	
	
	
	
	

	
	每日地點及從事工作
	
	
	
	
	
	
	
	

	備　　註
	
	
	
	
	
	
	
	


格式三

	﹙全　　銜﹚ 派遣出國人員旅費預算表

	職稱
	
	
	
	
	
	

	姓名
	
	
	
	
	
	

	出國地點
	
	
	
	
	
	

	日數
	
	
	
	
	
	

	旅             費             金               額

	交通費
	
	
	
	
	
	

	生活費
	
	
	
	
	
	

	辦公費
	
	
	
	
	
	

	其他
	
	
	
	
	
	

	合計
	
	
	
	
	
	

	經費來源
	
	
	
	
	
	


說明：旅費金額內容請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於各項交通費、生活費、辦公費欄內詳細填列，例如交通費應分別填列飛機、船舶、陸運工具等金額；辦公費應分別填列所需之手續費、保險費、行政費、雜費等金額。
格式四
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保證書
茲保證　　　君遵守公教人員出國進修研究實習要點之規定，如有違反，願代償還被保人應繳還之薪津及費用，並放棄先訴抗辯權。
	被
保
人
	身分證字號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推薦機關
服務機關
	職稱
	出國
事由
	前往國家
或地區
	住址

	
	
	
	
	
	
	
	
	

	
	姓名
	
	
	
	
	
	
	

	
	
	
	
	
	
	
	
	

	保
證
人
	身分證字號
	服務機關及職稱
	住址
	與被保人之關係
	蓋章
	對保人簽章

	
	
	
	
	
	
	

	
	姓名
	
	
	
	
	

	
	
	
	
	
	
	

	保
證
公
司
商
號
	名稱
	負責人
姓名
	資本金額
	營利事業登
記證字號
	公司或商
號圖記
	所在地
	對保人
簽章

	
	
	
	
	
	
	
	

	
	
	
	
	
	
	
	


附註：
一、由公司、商號保證者，除加蓋公司、商號圖記外，並應由負責人簽名蓋章，其資本額應不低於被保人於進修研究或實習期間所領薪津及費用之總金額。
二、由個人保證者，應以同職等以上人員為保證人，並由其服務機關加蓋印信證明。
三、附行政院暨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國內訓練進修要點影印本一份。
四、保證為業務之公司，另有不同式樣之保證文書者，從其規定，不適用本保證書。

